
市总工会法律顾问服务采购公告
　　我单位现以公开方式采购市总工会法律顾问服务项目，请有意参与的单位就以下采购项目内容进行书面报价。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.项目名称：市总工会法律顾问服务采购

2.采购报价期限金额：两年期，总金额不超过50万元（不含50万）
3.询价日期：2025年3月20日-25日
4.预计采购实施时间：2025年3月31日-4月25日
二、供应商的资格条件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专业技术能力；
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5.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6.具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

7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以上请提供相关资质证明文件。如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，否则将同时作无效响应处理。

三、服务内容

1.组建专项服务团队：承接本项目的供应商，应当组建专项服务团队，配备适当数量的具有相当经验、履历和能力的执业律师。
2.强化驻点力量配备：在市总机关安排驻点人员，应当具备专业法律资格、具有一定调解经验，原则上工作日时间均在市总驻点，并深度参与劳动争议调解和信访事项处置。
3.参与依法治会工作：为市总工会参与研究制定法律法规草案等提供法律意见，为市总工会重大决策、重要合同提供合法性审查意见或进行法律风险评估。 
4.参与职工法律援助：根据市总工会指派，具体承办职工法律援助案件。
5.承接专项工作任务：根据市总工会要求，安排专人参与、处理各类临时涉法事项。
四、报价文件提交要求

1.报价文件格式

（1）封面：包含项目名称、供应商名称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、报价日期等信息。

（2）报价单：列明价格及其组成部分。

（3）资质证明文件：包括营业执照、相关资质证书等复印件(需加盖公章）和其他佐证承接能力的材料。

（4）服务承诺：相应服务方案等。

2.报价文件密封以后加盖骑缝章，于2025年3月28日前送至苏州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（地址：姑苏区十梓街578号）。
3.其它未尽事宜将在双方签订合同时约定。

4.联系人：嵇若晨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65235681
苏州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
2025年3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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